[bookmark: _GoBack]经营主体登记（备案）提交材料指引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普通注销）

一、申报须知
（一）适用范围：依照《合伙企业法》《外商投资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申请注销登记适用本指引。
（二）合伙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依法办理分支机构注销登记。因隶属企业已注销却未办理分支机构注销登记，导致分支机构无法注销的，已注销企业有合法的继受主体的，可由继受主体依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已注销企业无合法继受主体的，由已注销企业注销时登记在册的股东（出资人）申请办理。
（三）合伙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免于提交被行政机关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的文件。免于提交清算报告、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或者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
（四）分支机构的注销登记不需要发布债权人公告、开展清算活动，在办理分支机构注销前需要先应当结清应缴税款，对于已在海关备案，存在欠税（含滞纳金）、罚款及其他应办结的海关手续的报关单位，应当在分支机构注销前先办结海关有关手续，海关注销后再申请分支机构注销。
（五）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申请注销后，不得从事与注销无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六）提交材料要求：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应当由申请人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或盖章确认，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应当提交原件，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可以用复印件代替，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七）签署规范：关于材料签署，明确要求签署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应当由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组织）的公章；未明确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名，法人（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或盖法人（组织）的公章。
（八）实名登记要求：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请人、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实名登记确认。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还应当提交《实名登记确认表》。
（九）营业执照缴回要求：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二、申报材料目录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一）《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二）清税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12]（三）分支机构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分支机构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四）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4]（五）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文件。
（六）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注销企业分支机构须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三、填报要点
[bookmark: OLE_LINK6]（一）《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需填写表1、表2、表5、表6及表6（附）、表10。
填报要点：
1.表6“人员签名”处，由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签字。
2.表10“申请人签名（盖章）”处，由隶属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名或加盖公章，人民法院裁定清算（破产）的，由其指定的清算组负责人（破产管理人负责人）签名。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二）清税证明材料。
填报要点：
1.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2.合伙企业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或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免于提交清税证明材料。
（三）分支机构依法被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提交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分支机构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填报要点：
1.提交原件。
2.吊销企业无法出具吊销证明文件原件的，可提交吊销公告的网站截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或登记机关出具的企业查询单。登记机关可以自主查询到企业吊销状态的，不再要求企业提供吊销证明材料。
（四）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填报要点：
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提交指引”。
（五）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
填报要点：
由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需提交。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注销企业分支机构须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填报要点：
1.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或者有效期届满的，应当自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或者有效期届满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或者办理注销登记。（前置审批事项详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的通知》（国市监注发〔2021〕17号））
 2.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应当由申请人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或盖章确认，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

注：
1.合伙企业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提交以下材料：
（1）本指引第二（一）、（四）项材料；
（2）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和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
2.合伙企业经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提交以下材料：
（1）本指引第二（一）、（四）项材料；
（2）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包括以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的裁定等）。



